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兹经双方同意，如果被保险货物受损，被保险人有权基于商标保护之理由销毁被保险货物。 

如被保险人适用这种可能性，则保险人放弃以剩余价值出售受损货物，或通过出售或拍卖方式确定价

值削减。 

被保险人应向保险人书面通知销毁财产描述、销毁财产序列号、销毁物品数量及销毁日期。 

保险人承担销毁成本。 

因此，以下结算指南适用： 

1. 经保险人指定的独立检验人检查，如果产品明显受损，则进行销毁，保险人赔偿全部损失； 

2. 如果产品受到保险事故影响，但未出现外部损坏，则经双方一致同意，由保险人指定的独立检验

人，以“检查程序”为准，按以下结果处理这些产品： 

a. 如果产品未受损，保险人承担“检查费用”； 

b. 如果产品受损，则进行销毁，保险人在收到“检查报告”和“检查费用”后赔偿全部损失。 


